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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 

募投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409 号）核准，株洲旗滨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旗滨集团”）获准向社会公开发

行面值总额为人民币 150,000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为 6年。本次发行的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00,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2,999,056.60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87,000,943.40

元。截至 2021年 4 月 15日止，上述资金已到位，经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予以验资并出具 CAC证验字【2021】0065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

户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对募集资金实施专户存储。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披

露，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如下项

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 

1 

长兴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年产

1235 万平方米节能玻璃项目（简称

“长兴节能玻璃项目”） 

长兴旗滨节能玻璃有

限公司（简称：长兴

节能） 

65,585.83 42,000 

2 

天津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节能玻

璃生产基地项目（简称“天津节能玻

璃项目”） 

天津旗滨节能玻璃有

限公司（简称：天津

节能） 

57,329.58 48,000 

3 

湖南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节能玻

璃生产线建设项目二期项目（简称

“湖南节能玻璃二期项目”） 

湖南旗滨节能玻璃有

限公司（简称：湖南

节能） 

18,200 15,000 

4 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旗滨集团 45,000 45,000 

合计 186,115.41 150,000 

三、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情况 

（一）使用募集资金向长兴节能提供借款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长兴节能为本次募投项目之一的长兴节能玻璃项目的实施

主体。为推进该项目的顺利实施，保证项目建设过程中对募集资金的规范管理和

高效使用，旗滨集团拟以向全资子公司长兴节能提供借款的方式将募集资金汇至

项目实施主体。同时，由长兴节能设立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存放汇入

的募集资金。 

公司拟向长兴节能提供总额不超过 42,000 万元借款专项用于实施长兴节能

玻璃项目，借款期限自实际借款之日起 3年，借款利率为同等期间内本次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公司在借款额度内视项目建设实际需要将该借款分期汇入

长兴节能设立的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

办理上述借款事项后续具体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和长兴节能已经与保荐机构及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

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并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承接上述借

款，以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安全。 

（二）使用募集资金向天津节能提供借款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节能为本次募投项目之一的天津节能玻璃项目的实施

主体。为推进该项目的顺利实施，保证项目建设过程中对募集资金的规范管理和

高效使用，旗滨集团拟以向全资子公司天津节能提供借款的方式将募集资金汇至

项目实施主体。同时，由天津节能设立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存放汇入

的募集资金。 



公司拟向天津节能提供总额不超过 48,000 万元借款专项用于实施天津节能

玻璃项目，借款期限自实际借款之日起 3年，借款利率为同等期间内本次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公司在借款额度内视项目建设实际需要将该借款分期汇入

天津节能设立的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

办理上述借款事项后续具体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和天津节能已经与保荐机构及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

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并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承接上述借

款，以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安全。 

（三）使用募集资金向湖南节能提供借款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节能为本次募投项目之一的湖南节能玻璃二期项目的

实施主体。为推进该项目的顺利实施，保证项目建设过程中对募集资金的规范管

理和高效使用，旗滨集团拟以向全资子公司湖南节能提供借款的方式将募集资金

汇至项目实施主体。同时，由湖南节能设立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存放

汇入的募集资金。 

公司拟向湖南节能提供总额不超过 15,000 万元借款专项用于实施湖南节能

玻璃项目，借款期限自实际借款之日起 3年，借款利率为同等期间内本次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公司在借款额度内视项目建设实际需要将该借款分期汇入

湖南节能设立的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

办理上述借款事项后续具体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和湖南节能已经与保荐机构及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

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并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承接上述借

款，以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安全。 

四、借款方基本情况 

（一）借款方基本情况 

序

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万元） 

实收资本 

（万元） 
经营地 经营范围 

持股比

例 

1 

长兴旗滨节

能玻璃有限

公司 

2020.1.6 20,000 20,000 长兴县 

节能环保玻璃、低辐射镀膜玻璃、热反射

镀膜玻璃、导电膜玻璃、玻璃机械设备、

玻璃附框制品的生产、销售及相关生产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货物及技

术的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0% 

2 

天津旗滨节

能玻璃有限

公司 

2020.2.18 20,000 20,000 天津市 

一般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玻

璃制造；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械制造；技

术玻璃制品制造；玻璃、陶瓷和搪瓷制品

100% 



生产专用设备制造；门窗制造；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建筑材料批发；工程和技

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3 

湖南旗滨节

能玻璃有限

公司 

2019.4.10 11,000 10,100 醴陵市 

生产和销售节能环保玻璃、低辐射镀膜玻

璃、热反射镀膜玻璃、导电膜玻璃、其他

玻璃及其深加工产品、平板玻璃深加工设

备、门窗、幕墙玻璃附框制品，并提供相

关技术咨询与服务；节能、环保、利废、

轻质、高强、高性能、多功能建筑材料开

发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0% 

（二）借款方财务概况 

本次募集资金借款方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期间 长兴节能 天津节能 湖南节能 

资产总额 
2021年 3月末 516,932,234.97 311,520,956.57 376,710,942.40 

2020年末 317,612,634.83 256,121,947.43 241,692,389.20 

净资产 
2021年 3月末 195,477,076.17 188,775,980.28 109,311,446.49 

2020年末 198,408,526.21 191,450,989.45 102,665,134.03 

营业收入 
2021年 1-3月 36,387,172.92 4,014,482.65 98,181,496.50 

2020年度 79,840.00 3,312,733.25 213,917,631.08 

净利润 
2021年 1-3月 -2,903,228.77 -2,652,485.71 6,434,380.01 

2020年度 -1,591,473.79 -8,549,010.55 6,484,075.15 

五、履行的程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六、专项说明意见 

（一）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以

实施募投项目，有利于募投项目的实施和进度推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

规划，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监事会同意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

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长兴节能、天津节能、

湖南节能分别提供不超过 42,000万元、48,000 万元、15,000万元借款专项用于



实施长兴节能玻璃项目、天津节能玻璃项目、湖南节能玻璃二期项目，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

司提供借款，是基于相关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建设需要，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有利于满足募投项目资金需求，降低项目融资成本，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并且，由于长兴节能、天津节能、湖南节能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向其借款利

率为同等期间内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同时上述全资子公司将分别与公司、保荐机构及相关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安全。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

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长兴节能、天津节能、湖南节能提供借款专项用于实施募投

项目。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审慎核查，保荐机构甬兴证券有限公司认为： 

旗滨集团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已经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

要的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

规定。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不影响

公司的日常经营，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运行，亦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

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出具的《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保荐机构出具的《甬兴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